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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65
湖商资产联系电话：0572-255279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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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开发区支
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里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北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南街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中支行

借款人名称

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州中帆广告有限公司

湖州博创机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赫特金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湖州华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州织里华宁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湖州玖玖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湖州中创电子有限公司

冯卫根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0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8851120140001641

8851120150007310

8851120100004264

8851120130003009

8851120140003392

8851120140009176

8851120140009462

8851220140000354

8851120140007803

8851120140010420

8851120150003492

8851120140009297

8851120120006985

本金

2000000.00

1000000.00

13500000.00

7400000.00

2000000.00

2250000.00

2950000.00

249937.93

3250000.00

3000000.00

1994000.00

1500000.00

3000000.00

44093937.93

欠息

209565.92

97680.10

7938849.21

2858373.36

297700.00

381150.00

479918.58

0.00

739506.06

349440.08

183045.90

247505.37

1468874.80

15251609.38

担保人

管红星、沈军、曹德云、管仲兴、曹波

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管仲兴、曹波、管善庆、杨金妹、曹德云、管红星、沈军

屠宏伟、鞠琴、王丽娟、吴金海、强火英、柳艳华

湖州赫特金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王毅宁、邱云娟、王建华、张莉莉

湖州织里新光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章晓辉、王毅宁、王建华、张莉莉、闵培根、邱云娟

管仲兴、曹波

曹德云、章雪琴、李杰、顾晓燕、管仲兴、曹波、应锡东、湖州励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冯卫根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与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2-2060933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65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债权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开发区支
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里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北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南街支行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中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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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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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中创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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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0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8851120140001641

8851120150007310

8851120100004264

8851120130003009

8851120140003392

8851120140009176

8851120140009462

8851220140000354

8851120140007803

8851120140010420

885112015000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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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2000000.00

1000000.00

13500000.00

7400000.00

2000000.00

2250000.00

2950000.00

249937.93

3250000.00

3000000.00

1994000.00

1500000.00

3000000.00

44093937.93

欠息

209565.92

97680.10

7938849.21

2858373.36

297700.00

381150.00

479918.58

0.00

739506.06

349440.08

183045.90

247505.37

1468874.80

15251609.38

担保人

管红星、沈军、曹德云、管仲兴、曹波

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管仲兴、曹波、管善庆、杨金妹、曹德云、管红星、沈军

屠宏伟、鞠琴、王丽娟、吴金海、强火英、柳艳华

湖州赫特金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王毅宁、邱云娟、王建华、张莉莉

湖州织里新光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鑫泰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章晓辉、王毅宁、王建华、张莉莉、闵培根、邱云娟

管仲兴、曹波

曹德云、章雪琴、李杰、顾晓燕、管仲兴、曹波、应锡东、湖州励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冯卫根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24日

（2016）浙0302民初10227号
温州佰依得服饰有限公司、陈栽铁、王兴军：本

院受理原告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
被告温州佰依得服饰有限公司、陈栽铁、王兴军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
初102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815号

易昌华：本院受理原告宁建微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破36-2号

2016年7月23日，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国家
税务局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路堡尔鞋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堡尔鞋业）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
已经发生破产费用1100元，而路堡尔鞋业可供清偿
的财产0元，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路堡
尔鞋业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 43 条第 4 款、第 107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6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路堡尔鞋业破产并终结
路堡尔鞋业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破22号

2017年1月17日，本院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飞鸵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鸵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光正大律
师事务所担任飞鸵公司管理人，飞鸵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7年5月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
务所（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A幢
4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杨邦宝、邹永迪，电
话：13456070084、18658355556）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
条规定处理。飞鸵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5月16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飞鸵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等。

飞鸵公司的股东（林连兴、张爱芬）以及实际控
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
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
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飞鸵
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破2号

2017年1月10日，本院根据乐清市万新鞋业有
限公事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禾润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禾润贸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禾润贸易公司管理人，禾润贸
易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4月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
益大厦A幢4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杨邦宝、邹
永迪，电话：13456070084、18658355556）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56条规定处理。禾润贸易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4月11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禾润贸易公司的股东应准
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等。

禾润贸易公司的股东（池澈、吴小禾）、执行董事
（黄小乐）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
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依法应对禾润贸易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破3号

2017年1月10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罗曼鞋业有
限公事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华针外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针外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光正
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华针外贸公司管理人，华针外贸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4月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光正
大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
大厦A幢4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杨邦宝、邹
永迪，电话：13456070084、18658355556）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56条规定处理。华针外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4月11日下午15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华针外贸公司的股东应准
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收，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等。

华针外贸公司的股东（许加针、陈连华）以及实
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
交企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
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
对华针外贸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5702号

陈翠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及张叶、林明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民
初570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关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4月28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温州东驰镜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徐建红、潘小
连）：申请人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滨支行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
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浙江
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滨支行的破
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
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徐建红、潘小连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
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9247号

杨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金宇塑胶有限公司为

与被告杨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27 民初 9247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769号

汪振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和黄高全、李贤菊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11日上
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1816号

杨彩三：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和陈委、叶万绿、陈宏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5月1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12178号

贾朱喜、盛阿芬、贾盛：本院受理原告胡丽华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5月2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229号

嘉兴乐维森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叶伟群诉被告嘉兴乐维森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411民初322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3号
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庄千勇、庄海、胡修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13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应归还原
告借款2400万元并支付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9.8万
元；二、原告有权以抵押物处置后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三、被告庄千勇、庄海、胡修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诉讼费171159元及公告费650元，由四被告
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马 兴 其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623196702087413）、殷国喜（公民身份号码
330419197201092416）：本院受理原告付吉林诉被
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马兴其及第三人殷
国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
责任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定书、合议庭组成名单、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原告诉请要求浙江鸿翔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马兴其、殷国喜支付货款56280元。本案
由本院审判员章楚熊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裘竹君、
人民陪审员邬伟良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
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民初384号

湖州织里新光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了原告
湖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织里新光实业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5民初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民初383号

湖州织里家有儿女制衣厂：本院受理了原告湖
州镭宝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织里家有儿女制衣
厂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5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民初218号

马永友：本院受理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胡志乐、马永友、九
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民初21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